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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156404533]目的
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僅象徵我國產業競爭力的興衰，亦為我國安定就業的重要力量，有鑑於數位經濟的興起，數位轉型已成為中小企業必須面對的議題。
為推動中小型企業廣泛應用人工智慧（AI）技術，解決生產製造與營運管理中的瓶頸問題，落實產業AI化政策，本計畫由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以下簡稱主辦單位)推動，並委託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執行。為此，遴選具實際產業應用效益的AI解決方案，上架「SME AI 平台」，為中小企業提供便捷、多元的採購選擇，提升AI技術導入比例及數位化水準。特訂定本須知，以規範AI應用方案上架作業，促進AI技術在各產業間的廣泛應用，滿足產業轉型需求，並推動AI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 [bookmark: _Hlk86944758][bookmark: _Toc531791602]本須知用詞定義
1、 資訊服務業者：指國內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登記之營業項目包含「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I301020資料處理服務業」或「I301030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之事業，實收資本額須達新台幣100萬元以上。
2、 雲端服務方案：由資訊服務業者所提供雲端伺服器及應用程式，供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執行特定運作功能(包含但不限於：存取、記錄、統計、分析、運算等功能)之平台或資訊應用服務等
3、 AI雲端服務方案：指利用機器計算能力進行大數據蒐集及分析處理，經由AI演算法模式(不限於鑑別式或生成式AI)，達到機器/深度學習效果，來執行任務、處理資料或解決問題，而不完全依賴人類操作，並依明確或隱含之目標，運用所接收或輸入資訊，產生預測、內容、推薦或決策等輸出。
4、 陸資企業：指列為經濟部陸資在臺投資事業名錄之企業、經各縣市政府登記之陸資商業或由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列為陸資來台投資事業名錄之廠商。
5、 外國營利事業：指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6、 原廠：指自行設計、開發雲端服務方案軟體，並對該方案具最終所有權或控制權者。
3、 申請單位(資訊服務業者)申請說明
	申請資格
	· 符合本須知資訊服務業者定義(「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I301020資料處理服務業」或「I301030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之事業，實收資本額須達新台幣100萬元以上)，營業狀況不得為解散、歇業。註1
· 最近3年內無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註2
· 無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停權期間尚未屆滿之情事。
· 非為陸資企業及外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之分公司。註3
· 最近3年內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之相關法律規定，且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之情事。註4

	應備文件
	· 最近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之情事證明文件。
· 提供資訊安全風險及個人資料保護等相關資料(例如：完整弱點掃描報告或任何檢測認證報告等…)、方案服務系統安全（包含：資料運算、儲存、異地備援等所有功能）、非位於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之機房所在地佐證資料。
· 檢附佐證廠商營運實力或品質之證明文件提供審查時參考，例如國內外獲獎紀錄、國際資安認證或雲端相關專業認證（例如：ISO27001、CCSP、CEH）、數位服務機構能量登錄通過證書等。


       註1：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註2：政府電子採購網（https://web.pcc.gov.tw/pis/）
       註3：經濟部來臺陸資名單查(https://www.moea.gov.tw/Mns/dir/Investment/InvestmentList.aspx?menu_id=42804)
註4：違反勞工權益等重大情事查詢： https://announcement.mol.gov.tw/





4、 雲端服務方案申請說明
	類型
	綠色通關
	擴大招募

	雲端服務方案資格
	經遴選通過之雲端服務方案(如：曾上架於臺灣雲市集或其他政府相關計畫) 
	未曾遴選通過之雲端服務方案

	
	共同申請資格
· 符合本須知雲端服務方案或AI雲端服務方案定義。
· 所提供雲端服務方案及相關服務內容之原廠、協同開發業者不得為陸資企業；方案服務系統（包含：資料運算、儲存、異地備援等所有功能）之機房不得位於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
· 每梯次每家資訊服務廠商最多可提交5種雲端服務方案進行審查。
· 須提供教育訓練、技術諮詢或客戶服務等。
· 上架方案應為訂閱制，所應用之軟體期間至少一個月。
· 須能提供方案購買者免費、隨時且自行完整下載因使用此方案而產生的資料與紀錄。

	
	共同必備文件
· 附件1.雲端服務方案技術特性說明表&服務水準協議(SLA)
· 附件2.雲端服務方案架構圖
· 附件3.公有雲平台(IaaSPaaS)租用佐證與流量證明
· 附件4.功能規格性能證明(系統畫面截圖)
· 附件5.遴選通過等相關佐證(*綠色通關*才須檢附)
· 附件6.代理經銷之原廠授權證明(代理經銷者須提供)
· 附件7.出示該方案過往實績證明
· 附件8.方案可攜式佐證




5、 申請方式及應備資料
1、 申請方式：
(1) 填寫供應商資料
請至SME AI平台(https://www.smeai.tw/service/category-card)點選右上角「申請成為供應商」後，下載所有應附文件，並註冊填寫廠商基本資料與上傳相關文件後，進行送審(詳看檔案供應商申請操作手冊)。
(2) 填寫雲端服務方案資料
待供應商資格審核通過後，即會寄送驗證碼到申請單位(供應商)所填聯絡信箱。接著請登入至後台進行方案上架，填寫完畢後，進行送審，將由專人進行資格審核：
· 綠色通關案件：審核完成後，系統將自動通知上架結果。
· 擴大招募案件：審核完成後，將進入實體審查流程，並另行通知相關審查事宜。 
6、 申請注意事項
1、 SME AI平台得就通過之上架業者和雲端服務方案執行情形進行查核、績效追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要求限期內改善，逾期未改善則撤除該方案之上架資格。
(1) 未配合執行單位之查核或績效追蹤，如後台使用流量紀錄（system log）或其他查核方式。
(2) 執行之雲端服務方案存在應改善或修復之狀況。
(3) 執行情形與申請文件、合約或本須知之規定不符。
(4) 有其他違反相關法令之情事。
(5) 凡經上傳、繳交、填寫之申請文件，申請單位不得以任何理由
           請求發還、作廢或刪除、撤銷。
2、 [bookmark: _Hlk217998419]方案品質維護：針對已上架本平台之雲端服務方案，上架業者應遵循以下規定，以維護本平台之方案服務品質：
(1) 上架方案買賣契約若有爭議，且可歸責於上架業者，得要求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則撤除該方案之上架資格。
(2) 上架方案有效期為一年(365天)，系統將於屆期前30天自動發送電郵通知，業者須登入後台確認方案狀態，更新方案內容。
(3) 方案若有內容調整、版本更新、價格變更等調整需求，須經由本會同意，方可調整。
3、 執行單位得視推動情形或政策需要，調整本須知內容。


7、 審查流程
	綠色通關作業流程

	註1
完成上架
不符合
符合
3個工作天
補件再審
不予受理
未補件或
資格不符
資格審查
方案審查
通知補件
或核駁
符合
不符合
不予受理
未補件或
資格不符
通知補件
或核駁
3個工作天
補件再審
申請成為供應商


	擴大招募作業流程

	申請成為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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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工作天
補件再審

符合

註1
不予受理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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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確認上架資訊/上架平台

完成上架
通過



1、 申請流程圖
[bookmark: _Toc156404539]註1：方案審查、實體審查重點內容，請參考下頁審查原則與重點(P.7)


2、 審查原則與重點
	方案類別
	綠色通關
	擴大招募

	方案審查重點
	· 是否符合須知雲端服務方案或AI雲端服務方案定義。
· 所提供雲端服務方案及相關服務內容之原廠、協同開發業者不得為陸資企業；方案服務系統（包含：資料運算、儲存、異地備援等所有功能）之機房不得位於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
· 上架方案應為訂閱制，所應用之軟體期間至少一個月。
· 須能提供方案購買者免費、隨時且自行完整下載因使用此方案而產生的資料與紀錄。
· 應備上傳資料是否正確無缺漏

	實體審查重點
	-
	· 產業適用性評估：
方案使用情境與目標產業之關聯性，其應用邏輯是否清晰且具高度適配性。
· 技術規格完整性：
雲平台架構、方案系統架構、功能規格、六大技術特性之說明是否詳盡且符合技術標準，。
·     實作驗證：
透過實際 DEMO 或情境模擬，驗證系統邏輯、反應速度與操作順暢度。
· 市場競爭力與加分項：
優先考量具備 AI 創新應用或擁有優異市場銷售實績之方案。




8、 違反本須知之效力
上架平台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得要求限期改善，若未於3個工作天期限內改善則取消上架之資格，且1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1、 申請資格證明文件，與實際情形不符合者。
2、 未依時限如期如實完成上架作業，或已獲審核通過拒不上架、未經同意變更方案項目、內容或拒不執行且情節嚴重。
3、 其他違反本須知或相關法令之情事。
9、 保密原則與聲明
1、 為確保審查作業之公平性及保密性，相關人員應遵守保密及利益迴避原則。
2、 若資訊服務業者、使用方案企業私下協議或業務往來而致有損害、糾紛或賠償之事項，由平台上架單位及使用方案企業負擔全責，並與主辦單位、執行單位無涉。
3、 本須知其他未盡事宜，依主辦單位行相關規定辦理。
4、 如對本計畫作業程序有任何疑問，請洽聯絡窗口。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數位應用處一組
電話：(02)2553-3988轉 608吳先生、603林小姐
電郵：cisaims@tissa.org.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99號8樓
LINE官方帳號：＠594uc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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